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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泉环保规〔2024〕1 号

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小微企业

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布局方案(试行)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局，泉州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局、

泉州台商投资区农林水与生态环境局：

《泉州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布局方案（试行）》已

经局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并经省生态环境厅审查同意，现予以印

发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泉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4 年 8 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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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布局方案
（试行）

为建立规范有序的危险废物收集体系，切实解决小微企业危

险废物收集处理难的问题，有效防范环境风险，根据《福建省推

进危险废物收集改革试点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（闽环规〔2023〕4

号）和《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推进落实危险废物收集改革试点

工作的通知》（闽环保固体〔2023〕17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试点收集危险废物范围

除医疗废物、感染性危险废物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单位产生

的次生危险废物、无明确利用处置途径的危险废物以及法律法规

规定需要单独收集的危险废物和具有易爆、剧毒属性等环境风险

较大的危险废物外，可收集以下范围的危险废物：

1.企业单位产生的危险废物：危险废物年产生总量 10吨（含）

以下的小微企业，年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总量 10 吨以下的其他

单位。

2.机关事业单位、科研机构、学校等单位和社会源的危险废

物：废矿物油、废铅蓄电池和废镉镍电池、废线路板、实验室废

物、汽修废物、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危险废物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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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试点单位布点原则

综合考虑行政区域人口总数、地区经济总量、规划布局、产

废企业数量及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分布、危险废物收运半径等。

三、试点单位布局

按照《福建省推进危险废物收集改革试点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

规划布局，泉州市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单位数不得超过 7

个，试点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根据泉州市统计局公布

的《泉州统计年鉴 2023》及市商务局、工信局、生态环境局相

关数据综合分析，拟布局试点单位如下：晋江市 2 家、洛江区 1

家、石狮市 1 家、南安市 1 家、惠安县 1 家、安溪县 1 家。每家

试点单位经营能力不超过 1 万吨/年，全市总经营能力不超过 7

万吨/年，试点单位均可服务泉州市全域；同时按照就近兜底原

则，洛江区试点单位对鲤城区和丰泽区、晋江市试点单位对泉州

开发区、惠安县试点单位对台商区和泉港区、安溪县试点单位对

永春县和德化县的小微企业处置需求发挥兜底保障作用。试点结

束后，根据运行情况，酌情调整布局。

四、试点单位准入条件

1.试点单位应为独立法人单位，收集贮存设施选址原则上应

位于合规设立并已完成规划环评的工业园区内，或者为二类以上

工业用地或危险品仓储用地、并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“三线一单”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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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试点单位应配有至少 1 名环境科学与工程、化学等相关专

业背景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，并有 3 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经

历的全职技术人员,所有从事收集工作的人员应与试点单位签订

劳动合同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局备案。

3.试点单位应根据申请收集规模、收集贮存量及中转周期合

理设计贮存面积，其集中收集点的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1000 平方

米。应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防止无关人员进入贮存设施；不同类

别的危险废物应根据其特性分区贮存，性质不相容的危险废物禁

止混合贮存。

4.试点单位应配有符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要求的包

装工具、贮存场所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；配备有效防雨、防渗

的专用运输工具，运输车辆应安装卫星定位系统，所有从事收集

工作的运输车辆应与试点单位签订合同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局

备案；具有防范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管理制度和环境应急预案。

贮存场所应采用负压，并配置相应的毒气及易燃气体监控、防火

防爆报警装置。申请收集的危险废物，在贮存中易产生粉尘、

VOCs、酸雾、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和刺激性气味气体的，要设置

气体收集装置和气体净化设施并处理达标。

5.试点单位应具有与所收集的危险废物相适应的分析检测

能力；不具备相关分析检测能力的，应委托具备相关资质和能力

单位开展分析检测工作，与受委托单位共同对检测结果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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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试点单位申请收集种类包含废铅蓄电池的，其收集网点及

集中转运点建设要求、转运管理、信息化监督管理、试点单位责

任等还需满足《福建省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

点工作实施方案》（闽环保固体〔2019〕4 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

推进落实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的通

知》（闽环保固体〔2019〕5 号）等文件要求。

7.鼓励和支持国有企事业单位参与开展危险废物收集试点

工作。

五、试点单位退出机制

1.试点单位存在非法转移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、年度危险废

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考核结果不达标或连续 2 次基本达标的、

发生重大环境污染或安全事故的、服务对象满意率低于 20%、不

按合约及时收集转运危险废物导致突出环境问题等任一情形，依

法予以处理，取消其试点资格。

2.试点单位应自主经营，不得伪造、变造、转让危险废物收

集经营许可证，不得委托第三方或被挂靠经营，一经发现，取消

其试点资格。

3.试点单位从事收集工作的人员和车辆名单未向所在地生

态环境局备案并开展收集工作的，视同非法收集，取消其试点资

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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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试点单位应遵守《禁止垄断协议规定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

理总局令第 65 号），一旦被反垄断执法机构做出行政处罚决定，

取消其试点资格。

5.在收集许可证有效期内，试点单位的任一许可类别收集量

未达许可规模 20%或未达其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60%的，以及

许可类别收集总量未达到许可规模 50%的，经责令整改后未能完

成整改的，不再延续其试点资格。

6.试点单位存在选择性收集其许可范围内小微企业、社会源

危险废物，导致任意种类危险废物收集成为当地管理难点的，经

责令整改后拒不执行整改的，不再延续其试点资格。

7.被取消试点资格的单位在全面完成问题整改后，再次提出

试点申请时，按照首次申请的程序慎重审核。

六、试点实施
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一是制定筛选方案。试点布局方案由省生

态环境厅批准实施后，所在地生态环境局根据省、市方案要求及

实际情况制定《××县（市、区）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筛

选方案》，上报市生态环境局审核同意后实施。二是组织筛选评

审。申请人向所在地生态环境局提出试点申请，所在地生态环境

局组织专家踏勘评审，经集体研究后择优推荐上报市生态环境局

审查。经审查符合要求后由所在地生态环境局进行公示，公示期

满无异议后确定试点单位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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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建设。试点单位按照试点工作方案、建设项目有

关审批程序等要求开展选址论证，依法履行环评、排污许可、应

急预案、安评和消防等相关手续，完成项目建设。

（三）许可申请。试点单位达到试点要求后，向省生态环境

厅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，取得经营许可资格后，方

可进入正常运营阶段。

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

由泉州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



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23 日印发


